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三原县 2024 年度非农建设补充耕地指标核定项目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工作目标：按照“县级初验、市级审核、省级

复核”的程序，对三原县范围内各类实施主体依法依规

开垦和恢复的耕地进行指标核定，形成合格的补充耕地

指标，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为陕西省高质量发展提

供要素保障。

二、工作内容

须严格按照国家、省级相关技术规范及招标人要求，

完成以下全部工作内容：

2.1 资料收集与处理：领取国家下发的基础底图，套

合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坡度图、河道耕地数据

等，并进行整理分析处理。

2.2 外业调查与举证：利用陕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云

平台，对核定范围内的每个地块进行外业实地调查、拍

照举证，做到逐地覆盖、照片可溯源，不得缺漏、补拍、

造假。

2.3 内业审核与填报：利用上述平台对举证图斑进行

内业审核、修改，并准确填报相关信息。

2.4 制作正射影像图：对每个核定地块进行航拍，制

作并提交标识新增耕地位置的高清正射影像图（PDF 格

式）。

2.5 配合核查与整改：积极配合省、市、县三级自然

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的核查工作，对核查中发现的

问题图斑及时进行外业或内业整改，并修改完善数据成

果。



2.6 报告编制与成果汇交：编制项目工作报告、费用

预算报告等全套技术及管理成果，并按程序及时汇交至

招标人及上级指定平台（陕西省耕地占补平衡监管平

台）。

2.7 配合项目验收：准备验收材料，配合招标人组织

的专家及上级部门验收工作。

2.8 严禁转包、分包该项目，非经招标人同意不得

随意变更项目成员。

三、技术标准与成果要求

3.1 本项目执行《国土调查类项目支出标准(2023)》

(自然资办函[2023]1289 号)、《测绘类项目支出标准》

（2023 年）、《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计算细则》(财建

[2009]17 号)、《关于我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陕价行发〔2012〕72 号）、国家发改

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

效标准。

3.2 最终成果必须符合陕自然资耕发[2025]78 号文

件的所有要求，确保通过市级审核和省级复核，如因中

标单位原因导致未通过审核或符合，中标单位无偿返工

至合格，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3.3 中标单位提交的成果包括：完整的矢量数据、

举证信息、高清正射影像图、全套工作报告及表格、在

监管平台填报的完整电子数据等。

3.4 中标单位为履行本合同而向招标人提交的最终

成果文件（包括矢量数据、举证信息、正射影像图、工

作报告等）的知识产权及所有权归属于招标人。



采购包 2：

标的名称：三原县 2025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及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项目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第一条 工作内容

1、日常变更

（1）日常监测及季度监测图斑调查举证及数据分析

建设工作

按照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对部、省下发遥

感监测图斑及县级补充提取的变化图斑进行外业实地调

查及举证。利用“互联网+”举证软件，对需举证的图斑

地块拍摄包含图斑实地卫星定位坐标、拍摄方位角、拍

摄时间、实地照片及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数

据包，上传至统一举证平台。

并对完成外业举证的监测图斑进行分类解析，按实

际现状修改图斑边界，形成矢量数据，并将符合变更条

件的图斑逐级上报。

2、年度变更

（1）地类调查及举证

按照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对部、省下发遥

感监测图斑及县级补充提取的变化图斑进行外业实地调

查及举证。利用“互联网+”举证软件，对需举证的图斑

地块拍摄包含图斑实地卫星定位坐标、拍摄方位角、拍

摄时间、实地照片及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数

据包，上传至统一举证平台。

（2）建立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

按照统一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更新技术要求、

数据库变更方法、标准及相关质量要求，采用增量更新



的方式，建立更新后的国土调查数据库及年度更新数据

包成果，并逐级上报。

3、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

（1）样点布设及外业调查

外业调查包括年度更新样点采样和调查。结合需开

展外业实地补充调查的耕地图斑数量，实测有关指标，

收集土壤样品，填写调查分析表等。

（2）内业数据分析及赋值。对收集的资料或外业补

充调查的成果按照分类技术要求进行内业处理统计，相

关指标赋值等工作。

（3）数据库建设

根据采集的样点数据及外业调查数据，以及土壤样

品的检测出的各种指标和有机质的情况，建立年度耕地

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4、三原县历史流出耕地过渡期恢复方案

依据 2019-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2019-

2024 年遥感影像、历年耕地流出情况数据统计、三原县

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河湖最高水位线、林业管理线等相

关数据，通过遥感影像解译与图斑提取和外业调查及举

证，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根据分类处置摸底结果形成

方案初步测算统计表、方案调查统计表以及历史流出耕

地分类处置矢量数据，建立历史流出耕地分类数据库，

编制历史流出耕地过渡期恢复方案摸底工作成果的报告

成果，并逐级上报。

第二条 服务期限及质量要求

1、服务期：部级审核通过为止。

2、质量要求：合格。

3、成果文件数量及形式：以国家要求为准。

4、验收：以部级审核通过为准。



采购包 3：

标的名称：三原县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项目

序号
参数性

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

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1311 号）、陕西省

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

的通知》（陕自然资办发〔2025〕223 号）、《2025 年城市国

土空间监测培训相关 PPT 教案》要求，结合三原县实际，开展

三原县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

一、工作目标

以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在 2024 年城市国

土空间监测成果基础上，依据 2025 年 6 月底之前的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和最新的相关专题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等工作，在全

县开展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掌握城市建设总量、用地结构、

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等情况，支撑城市建设用地细化、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盘活存

量土地、用途管制等国土空间治理工作。

二、监测范围与要素

监测范围根据需要分为全域范围和城区监测范围两类。全

域范围以城市行政区域为监测范围。城区监测范围指部反馈的

“城区范围”和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确定的城市（201，不

含县级市和县）范围的并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

估规程》进行“城区”相关统计分析工作时，仍按照“城区范

围”执行。监测工作以土地利用现状为依据，确定监测要素的

空间位置、占地范围、面积（长度）、相关属性等，监测要素

如表 1所示。



表 1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要素

序号 目标 监测要素

1 住宅情况 商品住房（地上）、保障性住房（地上）

2 就学教育情况

高等院校（含军事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中小学、幼托机构、专门

学校（工读学校）

3 医疗情况 医院、方舱医院、社区卫生服务设施

4 社会福利情况
养老设施、儿童社会福利设施、残疾人福

利设施

5 文体活动情况
文化艺术场馆、社区文化活动设施、体育

场馆（含独立足球场）

6 交通情况

高速公路服务区、轨道交通站点（地铁

站）、对外交通场站、公共交通场站、地

上公共停车场（停车楼）、机场

7 公用设施情况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集中处理设

施、消防站、邮政局（所）、供热厂

8 机关团体情况公安派出所

9
公园与绿地情

况
公园、绿地、广场

10 殡葬设施情况殡葬设施

11 水利设施情况水电站

12
商业服务业设

施情况
零售商业场所、旅馆、商务办公场所

13
城市安全韧性

情况
城市内涝积水点、应急避难场所（地上）

14 建筑情况 单体建筑的高度、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

15 城市更新情况新增城市更新改造用地

16 城市地下空间地下建（构）筑物、地下交通



情况

17
水域、交通网

络情况

河湖（含大型水库）岸线、河渠结构线，

铁路（含高速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

城市道路、乡村道路、匝道中心线，高速

公路出入口

18
室外滑雪场情

况
室外滑雪场（含附属设施）

19
历史文化遗产

情况
历史文化保护线

以上第一至第十二项监测内容，在变更调查地类二级类

下，按监测要素细化确定三级地类，以监测要素名称命名，同

时，确定监测要素的空间位置、占地范围、面积、相关属性等，

对变化情况和相关属性进行更新和完善，对新增的要素进行监

测。第十三至第十九项确定监测要素的空间位置（范围）、面

积（长度）、相关属性等，对变化情况和相关属性进行更新和

完善，对新增的要素进行监测。

全域范围采集的内容包括：高等院校（含军事院校）、中

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工读学校），方舱医

院，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供热厂，殡葬设施，轨道交通站

点（地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机场，水电站，河湖（含大

型水库）岸线、河渠结构线，铁路（含高速铁路）、公路（含

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中心线，高速公路出入口，

室外滑雪场（含附属设施）。

三、工作内容

（一）数据资料收集

1.基础资料领取及作业人员培训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2024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

成果、城区范围、水域网络及交通网络数据集、时相为 2025



年 4-6 月的高精度正射影像等城市监测基础数据。

对参与 2025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包

括参加国、省级培训及相关工作人员统一工作要求、方法和程

序；根据工作需要，准备相应计算机及软件系统、通讯设备、

交通工具等仪器设备。

2.辅助资料收集

收集涉及教育、公安、民政、生态环境、住建、交通、水

利、商务、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应急、市场监管、体育、统

计、能源管理、邮政等行业，现势性为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

的最新专题资料、POI 数据，结合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供

地、城市大比例尺基础测绘、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等数据成果，

为确定各类监测对象空间位置、占地范围和属性做参考和指

引。

（二）监测要素提取

以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以收集的资料为

指引，套合最新遥感影像，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结合实地调查，

确定相关监测内容的位置、占地范围和相关属性等。具体内容

如下：

1.对于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监测时实地与 2024 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类二级类一致的，在变更调查成果底图上

进行细化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范围，并标注相关属性；监

测时实地与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类二级类不一致

的，在单独图层上进行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范围，并标注

相关属性，同时，按照国土变更调查外业举证相关要求进行举

证。

2.对于没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以单独图层表示其矢

量位置，并标注相关属性。

3.对于相关部门权威资料可以表明相关属性的，可以在

无明显逻辑矛盾的情况下直接使用；对于无权威资料或相关资



料不能表明相关属性的，要结合外业实地调查确定相关属性。

4.对于监测时原有监测要素改变为其他要素，或者监测

要素的范围缩小且连片面积达到采集指标的，对其范围或位置

进行标注，以单独图层表示。

5.水域网络、交通网络只更新河湖（含大型水库）岸线、

河渠结构线，铁路（含高速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乡村道路、匝道中心线，高速公路出入口。

（三）数据接边

对于图层属性中包含“NAME”字段的所有实体要素数据层:

相邻行政区域间（县与县、市与市）的监测数据成果需接边处

理，包括图形接边和属性接边。接边之后应保证图形数据光滑、

连续，避免出现硬折、尖角;图形相接的同一实体，应进行属

性接边，确保属性信息的一致性、合理性。

（四）元数据

根据各项生产记录整理生成，不宜在数据采集结束后再进

行元数据信息汇编。元数据集包括数据基本信息、数据源情况、

数据采集情况、外业调查情况、质量检查情况等 5个方面、1

0 个图层。

（五）监测成果数据建设

监测成果分别存储在地类变化图斑数据集（BHDataset）、

细化数据集（XHDataset）、补充数据集（BCDataset）3 个数

据集，44 个数据层的空间监测成果数据。

（六）文档成果

编制工作报告、技术总结报告、质量检查报告。

（七）质量控制

1.质量检查

监测成果质量的“两级检查”，分别由作业单位的生产部

门和质量部门实施。作业单位生产部门在作业员 100%自查合

格的基础上对生产成果进行一级检查，一级检查的内容应涵盖



全部作业过程及环节，所有生产工序及其成果需 100%检查。

在一级检查合格的基础上，作业单位质量部门对生产成果进行

二级检查，二级检查内容涵盖全部作业过程及环节，对 100%

生产成果进行检查，并按照要求进行单位成果质量判定和批成

果质量评定。

2.成果验收

（1）服务期：省级审核通过为止。

（2）质量要求：合格。

（3）成果文件数量及形式：以国家要求为准。

（4）验收：以省级审核通过为准。

采购包 4：

标的名称：三原县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永久基本农田地块调整和补划潜力摸底工

作) 项目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工作内容

1.资料收集及遥感影像解译与图斑提取

收集三原县 2024 年国土变更调查一上数据、“三区

三线”成果、最新用地管理信息数据、坡度图、历年土

地变更成果数据、退耕还林范围及 2025 年度最新影像数

据，通过 arcgis 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叠加处理。扣除不

宜作为建立储备库的耕地：一是 25 度以上坡耕地、河道

湖区范围内耕地等不稳定耕地；二是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已纳入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已取得建设用地批复备案范围、已备案设施农用地范围、

已批准的临时用地范围、露天采矿区范围、公益林范围、

退耕还林还草范围、天然林保护工程、林业系统现行自

然保护地、三北防护林工程、沙化荒漠化监测范围内耕



地；三是 400 平方米以下的孤立碎小耕地；四是国家严

格管控类耕地。

2.外业调查举证

各地依据外业核实调查底图，对拟划入储备库地块

开展逐地块实地核实，核实现状是否为耕地，质量和布

局是否符合储备库建立要求。

3.内业审核及内业数据处理

根据外业调查情况对现场照片进行审核并进行数据

处理，提取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图斑，依据内业分析和

外业核实成果,编制县级储备库建立方案,并上报市级审

查论证。

4.数据库建设

依据内外业工作成果和县级储备库建立方案，以县

级行政区划为单元，按照技术标准要求，建立储备库数

据库。各市将各县（区）储备库相关成果整理汇总，形

成规范的矢量数据、统计表格、图件等成果。

5.成果质检及报告编写与图件制作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数据库和永久基本农田地块调

整和补划潜力摸底工作数据库建设完成后对数据进行全

面质量检查修改完善，并根据要求进行数据库汇交。根

据《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技术方案》要求，分别提

交县级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成果自检报告和工作总结报

告。

二、服务期限及质量要求

1、服务期：省级审核通过为止。

2、质量要求：合格。

3、成果文件数量及形式：以国家要求为准。

4、验收：以部级审核通过为准。


